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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刘春晖丢失中经世界
城4号楼1903户面积差
收据一张，金额3469元，
声明作废。
◆孙庆（身份证号码：
37112219******6615）丢
失诸城泰丰置地有限公
司开具的凤凰城小区十
号楼一单元1503户收款
收据1张，编号0001100，
金额119825元，开具日期
2020年4月13日，上述收
款收据声明作废。

　　1月10日，在城区各大超市，红红火火的对
联、福字、灯笼及各类毛绒玩具等龙年元素饰品
摆上货架，琳琅满目，营造出了浓浓的节日喜庆
氛围。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蒙亮

龙年饰品上架热销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梅）
1月10日，记者在城区走访发现，部分路段存在
乱停车的不文明现象，影响市容环境，给市民出
行带来了不便。
　　当天，在奎文区东风东街与鸢飞路交叉口西
侧200米处路北侧，多辆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
几乎将人行道全部堵住，行人只能绕到路牙石下
方的行车道通行，十分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
　　在潍城区东风西街与北门大街交叉口东侧路
北，两辆电动三轮车横跨盲道停放；在潍城区福
寿西街与向阳路交叉口东侧路南，多辆机动车停
在自行车道上，过往骑车市民只能绕着走。
　　在采访中，市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此
事，采取措施整治。

　　1月8日，在城区十笏园文化街区，工作人员
在对景观架更换“龙年皮肤”。随着春节临近，
城区各旅游景点龙年元素随处可见，吸引了过往
行人的目光。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景区换上“龙年皮肤”

各类车辆乱停放

堵塞人行道惹人怨

　　城市公园是指市、县(市)中心城区内政府管
理的，向公众开放，具有一定的园林绿化环境和
配套设施，具备改善生态、美化环境、游览休
憩、传承文化、科普教育、防灾避险等功能的公
共场所，包括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
游园等。
　　城市广场是指市、县(市)中心城区内政府管
理的，具有一定绿地规模、配置一定景观设施，
供公众游憩或者进行纪念、避险等公共活动的开
放性空间。
　　我市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以投资、捐赠、参
加志愿服务等方式，依法参与城市公园、广场的
建设、管理和服务。

3月起 公园广场精细化管理有章可循
　　1月10日，记者了解到，为加强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改善生态环境和人
居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我市制定出台《潍坊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3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市城市公园、广场如
何规划、建设，怎样进行管理、服务，都有了明确规定。记者对其中一些关注
度比较高的问题进行梳理。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春晖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公园、广场应当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建设单位应
当根据城市公园、广场设计规范等相关技术要求，
编制城市公园、广场设计方案并依法办理审批手
续。经批准的城市公园、广场设计方案，不得擅自变
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
　　编制城市公园、广场设计方案应当遵循以人
为本、科学简约、突出特色、功能完善的原则，
符合下列要求：以植物造景为主，优先选用乡土植
物，科学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水体、植被等自然景
观；充分融合本地历史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适当
配建游乐、娱乐、康乐等游憩设施和游客服务中
心、公厕、停车场、无障碍通道等服务设施。
　　《办法》规定，承担防灾避险功能的城市公
园、广场，应当根据灾害类型、承担的主要功能
以及相应的规划建设要求，建设应急避护场所和
设施，并设置显著的指示标志；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非法占用城市公园、广场用地，不得擅自改
变城市公园、广场用地使用性质。

　　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机构应当规范服务行
为，为游人提供方便、舒适的游园服务。
　　要在显著位置设置公示牌，根据需要公示游
览示意图、简介、游客须知、开闭园时间、管理
机构名称和监督服务电话等；对有历史意义和文
化内涵的建(构)筑物和园林景观要设置介绍牌；
工作人员经培训上岗，言行举止文明规范，有条
件的为游客提供导游讲解服务；为残疾人、老年
人、儿童提供方便服务，保持无障碍设施完好，
有条件的配备医疗急救设备；因故不能开放或者
需要控制游客数量的，应提前向社会公布。
　　我市城市公园、广场免费向社会开放；确需
收费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其内配套
商业设施、场地对外承包、租赁、合作经营的，
应当符合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
　　我市鼓励在城市公园、广场内依法开展配套
服务经营，合理引入餐饮、零售、游乐等服务项

目，激发城市公园、广场活力。但经营单位应当
遵守城市公园、广场管理规定，接受城市公园、
广场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禁止改变城市公园、广
场内建(构)筑物等的公共资源属性，在城市公
园、广场中设立为特定群体服务的会所、会馆等
非公益性场所。

　　根据《办法》规定，我市的城市公园、广场
内禁止下列行为：在建(构)筑物、设施设备和树
木、山石等自然景物上乱涂写、乱刻划、乱张
贴；随地吐痰、便溺以及乱丢烟头、纸屑、果
皮、包装盒(袋)等废弃物；乱倒垃圾、渣土、粪
便、污水；采挖植物，采摘花果，损毁草坪、树
木；捕捉、投打、伤害动物或者在非投喂区投喂
动物；焚烧树枝树叶、垃圾或者其他杂物；燃放
烟花爆竹、孔明灯。
　　此外，不允许在非指定区域内进行轮滑、滑
板、平衡车、游泳、垂钓、宿营等活动；不允许
未经准许摆摊设点、兜售商品，发放商业广告传
单、宣传品及其他影响景观和环境卫生、妨碍他
人游览休憩的行为。
　　在城市公园、广场内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
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机构有
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
产生过大音量。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机构应当合
理规定在该公园、广场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
的区域、时段、音量等，并在显著位置设置告示
牌。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公园、广场设置噪声监测
设备和公共电子显示屏，实时监测噪声值。

　　根据《办法》规定，我市禁止携带危险犬只
或者其他具有攻击性、恐吓性的宠物进入城市公
园、广场。携带犬只进入城市公园、广场的，应
当采取犬绳(链)牵引等方式有效管护，不得妨碍
和危害他人，并及时清理携带犬只的粪便。
　　携带犬只进入城市公园、广场，未采取犬绳
(链)牵引等方式进行有效管护的，由县(市、区)人
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不及时清理
携带犬只粪便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
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问题1
城市公园广场具体是指什么？

 问题2
  规划建设城市公园广场需要
注意哪些问题？

 问题3
  鼓励依法开展配套服务经
营，激发公园广场活力

 问题4
  这些行为严格禁止，请市民
自觉配合

 问题5
  宠物入园有了明确规定，拒
不改正当心挨罚

城区公园一角（资料图片）


